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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法務部調查局(資安工作站)高級資安分析師 2名、資安分析師 1名 

甄選公告 

一、 機關名稱：法務部調查局（資安工作站） 

二、 職稱及名額： 

(一) 高級資安分析師 2名。 

(二) 資安分析師 1 名。 

三、 工作地點：法務部調查局資安工作站（新北市新店區中生路 40 號） 

四、 資格條件： 

（一）高級資安分析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研究及工作經驗者。(如資訊相關任職經驗、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公告之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研究工作一

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3、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研究工作三

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六年以上者。 

(本職務聘用十等 472~582 薪點，起聘月薪 68,440 元，依年度考核表現最

高可調升至 84,390 元) 

（二）資安分析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如資訊相關任職經驗、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公告之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者。 

3、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

研究工作二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四年以

上者。 

4、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三年以上

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六年以上者。 

(本職務聘用九等 424~520 薪點，起聘月薪 61,480 元，依年度考核表現最

高可調升至 75,400 元) 

（三）錄取人員中符合高級資安分析師資格條件，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排名前 2 名

者為高級資安分析師，其餘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為資安分析師。 

五、 工作項目： 

本局依聘用人員技能，安排執行下列部分工作，並視需要辦理培訓(例如具程

式設計經驗者，本局得培訓後安排研究惡意程式分析或開發網路工具): 

（一）研究發展資安事件現場調查工具、技術與流程。 

（二）研究、建立及管理惡意程式分析解密等相關技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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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滲透測試作業方法、流程及平臺。 

（四）封包分析及密碼。 

（五）開發及運用網路工具針對社群平臺蒐集假訊息資訊。 

（六）分析現地調研側錄之封包，並依案件需求產出調查結果。 

（七）協助測試系統弱點、軟體及網頁漏洞等滲透測試作業。 

（八）加密貨幣之金流分析及追蹤。 

（九）支援網路維運管理等業務。 

六、 報名方式： 

（一） 意者請檢附下列文件(每項均為必要文件，未附視為資格不符)郵寄本局：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國外學歷須加附經翻譯及認證之中文譯本) 。 

3、相關工作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研究

工作、工作經驗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及起迄日期等工作證明文

件；外國經驗須加附中文譯文) 。 

4、履歷表(請使用本徵才公告所附履歷表檔案撰寫基資、學經歷及自傳等資

料，並於填表人欄位簽名)。 

（二）請於報名信封上註明應徵「資安工作站聘用人員」及上班時間聯絡電話、下

班後聯絡電話、通訊地址，於 113 年 7 月 26 日前（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寄送「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調查局人事室林先生收」。 

（三）請依前述規定報名，資料不全或不符報名規定者不再通知補件，並視為資格

不符。 

七、備註 

（一）報名人員獲錄取者須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第 27 條及第 28 條不得任

用情事。 

（二）報名人員所檢附之文件影本，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一經查

明，已錄取者，撤銷錄取資格。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三）資格符合者另擇期口試與面試，並視成績選列資安分析師備取名額至多 2

名，備取期間 3 個月。不符資格者請勿寄送，全部報名資料恕不退件，錄

取名單將於「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mjib.gov.tw)\為民服務\就業

資訊」公告，並以掛號信函通知，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四）本職缺聘用期間自實際到職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次年是否續聘則

由機關視工作表現情形決定。 

（五）如有報名或甄選方面疑問，請於上班時間洽（02）2911-2241 轉 2419 林先

生。如有工作項目等相關疑問，請於上班時間洽（02）2911-2241 轉 8721

張先生。 


